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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政府关于制定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 

 
(洪府厅字〔2009〕457号) 

   

  

  各区人民政府，各开发区（新区）管委会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： 

  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市房屋拆迁，加快房屋拆迁进程，鼓励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，保障建设项目

顺利进行，现就制定城市房屋拆迁货币补偿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 

  一、拆迁住宅房屋货币补偿标准 

  （一）拆迁住宅房屋，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市场评估价补偿；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

搬迁的另按市场评估价的20%给予补助； 

  （二）被拆迁人属于连续2年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，其被拆迁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小于

36平方米的，按36平方米的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，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其被拆迁房屋面积

另按市场评估价的20%给予补助； 

  （三）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搬迁的，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给予6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。临时安

置补助费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结算； 

  （四）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城镇房屋拆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05]45

号）的规定，被拆迁人取得的货币补偿款，免征个人所得税；重新购置住房的，对购房成交价中相当

于货币补偿款的部分免征契税。 

  二、拆迁非住宅房屋货币补偿标准 

  （一）拆迁划拨土地上公有非住宅房屋，取得土地使用权价格低于拆迁时点划拨地价的按拆迁时

点的划拨地价结合房屋重置价给予货币补偿；取得土地使用权价格高于拆迁时点划拨地价的按实际取

得土地使用权的价格结合房屋重置价给予货币补偿； 

  （二）拆迁出让土地上公有非住宅房屋，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； 

  （三）拆迁私有非住宅房屋，按市场评估价给予货币补偿； 

  （四）原为住宅房屋在2003年10月1日前连续2年改为非住宅房屋，并依法办理了营业执照和税务

登记，至房屋拆迁时一直作为非住宅房屋使用的，按非住宅房屋给予货币补偿； 

  （五）非住宅房屋性质（经营性或者非经营性）以房屋登记簿为准，无房屋登记簿的以房屋档案

的记载为准；未载明非住宅房屋性质的，按拆迁时的实际状况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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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委托拆迁服务费标准 

  按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30元/M2执行。 

  四、提前搬迁补助标准 

  为鼓励被拆迁人提前搬迁，拆迁人对提前搬迁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给予补助，提前搬迁补

助标准为： 

  （一）住宅房屋提前搬迁期为规定搬迁期限内的前两个月（按60天计算），按每户每日200元执

行； 

  （二）非住宅房屋提前搬迁期为规定搬迁期限内的前一个月（按30天计算），100M2（含）以下

的，经营性非住宅房屋按每户每日20元/M2执行，其他非住宅房屋按每户每日10元/M2执行；100M2以上

的，经营性非住宅房屋每户每日按2000元执行，其他非住宅房屋每户每日按1000元执行。 

  五、房屋拆迁工作经费标准及拨付办法 

  为了加强房屋拆迁属地管理，充分调动所在区各级组织协助房屋拆迁工作的积极性，切实将因房

屋拆迁引发的各种矛盾化解在基层。今后，因房屋拆迁引起的信访、复议、诉讼及相关费用按属地原

则均由各区负责。为确保房屋拆迁工作落到实处，市政府对市政重点工程拆迁按项目安置补偿总金额

的一定比例给项目所在区下拨工作经费。 

  （一）工作经费的比例标准：拆迁项目在2万M2（含）以下的为安置补偿总金额的1.2%；拆迁项目

在2万M2—5万M2（含）的为安置补偿总金额的1%；拆迁项目在5万M2以上的为安置补偿总金额的0.8%； 

  （二）工作经费的拨付办法：拆迁期限为三个月，在拆迁期限内完成拆迁的，按规定标准拨付；

超出拆迁期限在四个月内完成拆迁的，按规定标准的75%拨付；超出拆迁期限在五个月内完成拆迁的，

按规定标准的50%拨付；超出拆迁期限在六个月内完成拆迁的，按规定标准的25%拨付；超出拆迁期限

在六个月以内没有完成拆迁的，不拨付工作经费。 

  六、各县另行制订补偿标准 

  七、执行时间 

  本通知自二OO九年十二月一日起执行。在此之前已经实施的房屋拆迁项目仍按原标准执行。 

  二OO九年十一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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